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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刑智上訴字第 54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01 月 22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著作權法

智慧財產法院刑事判決

　　　　　　　　　　　　　　　　 103年度刑智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銀穗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代表 人　周士淵

被　　　告　迪法爾實業有限公司

兼 代表 人　周千淑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吳宜財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著作權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1 年度智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03 年7 月21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101 年度偵續字第552 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周士淵係被告銀穗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銀穗公司）負責人即代表人，亦為被告迪法爾實業

    有限公司（專櫃名稱為「Diffa 」，下稱迪法爾公司）持股

    過半之董事；被告周千淑係被告迪法爾公司負責人即代表人

    ，並兼任被告銀穗公司監察人。彼等明知告訴人韃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韃中公司）所銷售之「拉鍊方包」（型號：○

    ○- ○○○，下稱拉鍊方包），係由該公司之設計師○○○

    於民國97年間所設計以8 條金屬拉鍊作為裝飾之托特包，其

    特色係以長短不同之拉鍊線條形成之弧度為美感之體現，而

    為美術工藝品，為韃中公司取得著作財產權之美術著作。未

    經告訴人同意或授權，不得意圖營利擅自以重製方法侵害其

    著作權，竟共同基於販賣及散布侵害告訴人上開著作財產權

    重製物之犯意，先由被告迪法爾公司於99年間，仿製與上開

    拉鍊方包外觀極為雷同之重製物（產品型號：0000–0000–

    00–00，下稱系爭肩揹包），並交由被告銀穗公司設在新光

    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南西分公司2 館（下稱新光三越

    南西2 館，起訴書誤載為「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業經檢

    察官更正）之Diffa 專櫃，公開陳列並販售上開仿製之系爭

    肩揹包。嗣於99年12月6 日，告訴人派員在上開專櫃，購得

    前開系爭肩揹包，始悉上情。因認被告周士淵、周千淑涉犯

    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項之侵害著作財產權罪嫌；被告銀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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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迪法爾公司則依同法第101 條第1 項之罪嫌論處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

    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同法第301 條第1 項亦有

    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

    ，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

    ，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

    。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

    諭知，即無前揭第154 條第2 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

    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

    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

    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

    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

    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

    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

    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公

    訴意旨所指被告等涉嫌違反著作權法案件，經本院認定無罪

    （詳如後述) ，揆諸上開說明，本判決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

    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公訴人認被告周士淵、周千淑涉犯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項之

    侵害著作財產權犯行；被告銀穗公司、迪法爾公司依同法第

    101 條第1 項之罪嫌論處，無非係以：被告周士淵、周千淑

    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證人○○○、○○○之證述；新光

    三越99年12月6 日統一發票及信用卡簽帳單；拉鍊方包及系

    爭肩揹包之比對照片；私著有限公司（下稱私著公司）之「

    P.S 自私著物」介紹資料、銷售據點、新聞資料、網頁資料

    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然訊據被告兼銀穗公司代表人

    周士淵（以下簡稱被告周士淵）坦承確實為被告銀穗公司之

    董事長，亦同時係被告迪法爾公司之股東及董事一情；被告

    兼迪法爾公司代表人周千淑（以下簡稱被告周千淑）坦承其

    為被告迪法爾公司之董事長，同時係銀穗公司之監察人，迪

    法爾公司確有於99年10月間起，將公司設計師○○○所設計

    之系爭肩揹包（另有同款不同色型號0000–0000–00–00）

    ，在迪法爾公司設在新光三越南西2 館之「Diffa 」專櫃陳

    列、銷售等事實，惟均堅詞否認有何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項

    之侵害著作財產權及銀穗公司、迪法爾公司同法第101 條第

    1 項論處之犯行。其等及辯護人之辯解如下：

  ㈠被告周士淵辯稱：在告訴人委請律師寄發律師函給我之前，

    我並沒有聽過告訴人公司及該拉鍊方包之設計師姓名，也不

    認識他們，而且也沒有看過告訴人的拉鍊方包；至於系爭肩

    揹包，是被告迪法爾公司所生產，並在該公司設於新光三越

    南西2 館之「Diffa 」專櫃銷售，雖然銀穗公司也有在新光

    三越南西2 館設專櫃，但被告迪法爾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

    肩揹包與銀穗公司無關，而我個人雖同時係迪法爾公司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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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兼董事，但我沒有參與系爭肩揹包之設計、生產、銷售事

    宜，我個人並沒有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項之侵害著作財產權

    行為及犯意，被告銀穗公司亦無依同法第101 條第1 項論處

    之情事等語。

  ㈡被告周千淑辯謂：在本件案件發生前，我並不認識告訴人及

    該拉鍊方包的設計師，我本人也沒有看過告訴人的拉鍊方包

    ，系爭肩揹包係由迪法爾公司之設計師○○○依照自己的概

    念及想法獨立創作設計的，並沒有侵害他人的著作財產權，

    迪法爾公司成立25年來，從未仿冒他人之商品，都是本公司

    設計師自行設計，再由公司生產、銷售，並未在被告銀穗公

    司之專櫃銷售，我與被告周士淵是姊弟，迪法爾公司和銀穗

    公司這兩家公司是由我和被告周士淵各自負責，系爭肩揹包

    與被告銀穗公司無關等語。

  ㈢辯護人答辯略以：拉鍊作為設計概念元素已於服飾、皮革、

    包包廣為使用之流行元素，非設計師○○○所獨創的設計，

    線條並非著作權法保護之客體要件，告訴人的拉鍊方包可以

    開模或用機械大量生產的商品，不受著作權法保護。告訴人

    的拉鍊方包與被告迪法爾公司所生產銷售的系爭肩揹包，不

    論在拉鍊結構排列上或拉鍊底部的縫合方式均不同，兩者有

    明顯之差異，被告迪法爾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肩揹包，

    具有原創性，享有獨立的著作權，且被告要無接觸系爭拉鍊

    方包可能性；又被告周士淵、周千淑雖分別係被告銀穗公司

    、迪法爾公司之負責人，但系爭肩揹包係由被告迪法爾公司

    負責，係由該公司之設計團隊包括設計師○○○自行設計，

    完全與被告銀穗公司、周士淵無關，被告周士淵主觀上欠缺

    不法之意圖，客觀上亦無參與該等行為，而被告周千淑雖為

    被告迪法爾公司負責人，惟僅負責公司財務管理，並未參與

    系爭肩揹包之設計過程，系爭肩揹包之設計完全由公司專業

    設計師○○○統籌負責，亦無主觀犯意或行為等語置辯。

四、依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各節，本案爭點為：㈠告訴人所生

    產、銷售之拉鍊方包是否係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㈡系爭

    肩揹包是否係抄襲重製告訴人之拉鍊方包而製作完成。㈢被

    告周士淵與周千淑是否成立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項侵害著作

    財產權罪之共同正犯，又被告銀穗公司、迪法爾公司是否均

    應依著作權法第101 條第1 項之罪論處。經查：

  ㈠告訴人之拉鍊方包是否係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1.按著作權法所謂之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

    學術範圍之創作，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

    謂美術著作係指著作權人以智巧、匠技、描繪或表現之繪畫

    、雕塑、書法或其他具有美感之著作。又著作係指屬於文學

    、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是著作權法所保護之

    著作須具原創性（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037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

  ⒉告訴人所生產、銷售之拉鍊方包，係由○○○於96年10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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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設計，以荔枝紋牛皮作為方包本體之素材，再以縫紉機手

    作方式，縫製完成長、寬各約40公分、42.7公分之方包本體

    ，復將長度相同之8 條拉鍊併列縫製成1 片長形拉鍊片，復

    將該拉鍊片之一側以斜向方式車縫在前述之方包本體上，並

    於車縫結合之過程中，一面以手工拉之方式，使該8 條拉鍊

    長度不一，拉鍊底部呈不規則之鋸齒狀效果，且拉鍊片位置

    係在方包本體之剪接線上，以此方式完成該拉鍊方包之原件

    ，嗣於97年間，○○○受聘擔任告訴人公司之特約設計師後

    ，經○○○與告訴人員工就量產該拉鍊方包之方式進行討論

    ，為降低方包的重量，改以較輕薄之波紋水洗皮，並為避免

    剪接線太厚，造成方包本體之皮革損傷，故將拉鍊位置下移

    ，復因一般縫紉機難以控制量產之方包均達到原件拉鍊底部

    的鋸齒狀效果，所以再把拉鍊底部全部縫到方包本體底部接

    合處，告訴人再以此方式量產拉鍊方包之事實，業據證人○

    ○○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100 年度他字第5843號

    偵卷第130 至131 頁，原審卷㈢第62頁反面、第65頁），核

    與證人即告訴人員工○○○於警詢時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同

    上偵卷第58至60頁），並有告訴人生產之拉鍊方包扣案暨照

    片、該拉鍊方包之原件照片、告訴人生產之拉鍊方包照片附

    卷可稽（同上偵卷第16頁，原審卷㈡第114 頁，原審卷㈢第

    88至93頁）。是以告訴人之拉鍊方包確係由證人○○○以手

    工製作完成原件後，再就方包本體之材質、與拉鍊片接合位

    置、拉鍊底部鋸齒狀等予以修改，並交與告訴人生產、銷售

    等情，堪予認定。

  ⒊就系爭拉鍊方包之製作，證人○○○於原審審理時結證略以

    ：拉鍊對我來說並不是作為方包關合之功能，也是一種裝飾

    功能，就像房子的窗戶，不只是作為透氣、採光之用，所以

    一開始設計這個拉鍊方包時，就是以窗戶作為概念，展現出

    一個空間感，這個拉鍊方包的側邊有一點3D立體的結構，主

    要係以整片拉鍊組合與方包本體比例的美感作為設計，也就

    是說包包本體是方形的，而拉鍊呈現弧形，利用方形、弧形

    的衝突，做一個視覺上的呈現，當拉鍊拉開時也會呈現不同

    的不規則弧狀，利用拉鍊拉開時呈現不規則的線條，呈現比

    較有機、不同的線條，而這些線條會與方形包本體呈現衝突

    ，我使用的概念、手法就是解構主義，把拉鍊原本的開合功

    能，轉換成裝飾功能，而將拉鍊作為裝飾的概念設計，一直

    都有，之所以會將原本的荔枝紋牛皮改成水洗羊皮，是為了

    要降低包包的重量，而且水洗羊皮的皺摺與拉鍊的剛硬線條

    呈現一個反差的效果等語（原審卷㈢第62至65頁）。觀諸上

    開卷附之該拉鍊方包原件照片及告訴人生產之拉鍊方包照片

    ，二者雖在方包材質、拉鍊與方包本體之結合位置、拉鍊弧

    度、拉鍊底部外顯呈鋸齒狀效果及拉鍊延伸至本體背面時與

    底部接合位置略有不同，然二者均明顯表達出證人○○○上

    開證述之創作概念，包括拉鍊與方包本體結合時產生之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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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及該弧狀造型與方包本體形狀間之衝突、兩種材質間

    之反差效果、拉鍊拉開後所產生之各種不規則之線條等，並

    藉此等表現形式產生視覺美感，要與一般平行線條之單調視

    覺感受及拉鍊之原始開合功能之認知顯然不同，核與美術著

    作所要保護者乃視覺之藝術，追求鮮明的視覺藝術內容及表

    現形式相符，且有創作人○○○思想、感情之表現，應認具

    有原創性。縱令於97年間，坊間已有多數運用金屬拉鍊作為

    服飾、皮包設計之主題，此有被告提出之雜誌資料及97年被

    告迪法爾公司型錄在卷足憑（原審卷㈠第63至104 頁），然

    證人○○○所設計之拉鍊方包線條圖形既無與該等雜誌資料

    中之任何皮包相同，即無從認定有抄襲他人著作，係屬著作

    權法上保護之美術著作，應堪認定。被告及辯護人辯稱：告

    訴人之拉鍊方包本身、線條圖形均非著作權法保護要件，不

    具原創性云云，顯不足採。

  ⒋辯護人雖復辯稱：托特包款係屬機械量產之工業產品，不受

    著作權法保護。然皮件、服飾、配件等物固具實用性，或可

    以模具製作或機器製造而多量生產，惟上開物品及其上圖形

    、線條、格紋、條紋等圖樣、花紋之創作，是否受著作權法

    美術著作之保護，其重點在於是否具有原創性，並不因是否

    為機械量產而有所影響，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3 年1 月29日

    ○○字第00000000000 號函（原審卷㈢第31頁）亦有類似見

    解。就告訴人之拉鍊方包，其方包本體與拉鍊結合時，所產

    生之弧狀造型、及該弧狀造型與方包本體形狀間之衝突、兩

    種材質間之反差效果、拉鍊拉開後所產生之各種不規則之線

    條，既係由證人○○○本於其之概念，利用異種材質之結合

    方式、配置比例、角度等方式所生之上開視覺美感，既具有

    原創性及獨立性，亦如前述，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美術著

    作。再者，美術工藝品於創作之時，以手工製作者，如符合

    原創性要件，即應予保護，與是否單一製作無關，更不能因

    有量產之可能，或嗣已以手工業、模具製作或機器量產，即

    認無鑑賞性而失其保護之適格。本案告訴人之拉鍊方包係由

    證人○○○以手工方式獨立製作該拉鍊方包之原件，經修改

    後予以量產，業經認定如前，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因拉鍊方

    包之量產而失其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適格。辯護人上開所辯，

    亦無足採。

  ㈡系爭肩揹包是否係抄襲重製告訴人之拉鍊方包而製作完成：

  ⒈按所謂抄襲，乃係剽竊他人之著作，並當作自己所創作之謂

    ，而據以認定抄襲之要件有二：即接觸及實質近似（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391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雖著作權法

    之相關規定未見「抄襲」之用語，惟抄襲應即係指非法重製

    而言。又法院於認定有無侵害著作權之事實時，應審酌一切

    相關情狀，就認定著作權侵害的兩個要件，即所謂接觸及實

    質相似為審慎調查，其中實質相似不僅指量之相似，亦兼指

    質之相似。於判斷「美術著作」此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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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是否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

    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因此在為質之

    考量時，尤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所謂

    整體觀念與感覺，自指以一般理性大眾對於各著作之整體觀

    念與感覺為判定基準，不應將著作予以抽離解構各細節詳予

    比對。而在量的考量上，主要應考量構圖、整體外觀、主要

    特徵、顏色、景物配置、造型、意境之呈現、角度、形態、

    構圖元素、以及圖畫中與文字的關係，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

    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標準（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499號

    刑事判決、103 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依上說明，著作間是否近似，應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

    或印象為判定基準，非必由具備專業知識經驗人士以鑑定方

    法判斷，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聲請將系爭肩揹包、拉鍊方包

    送交有公信力之專家、團體鑑定判斷有無實質相似乙節（本

    院卷第263 頁），核無必要。

  ⒉原審審理時，命被告及告訴人分別提出系爭肩揹包、拉鍊方

    包之實物，並當庭勘驗，經比對告訴人之拉鍊方包（勘驗時

    予以編號A ）及被告迪法爾公司之系爭肩揹包（勘驗時予以

    編號B 、C ，被告所提出之2 只肩揹包係同款、不同色、大

    小相同，故僅以其中編號B 之系爭肩揹包做為比對）結果，

    二者有下列相同特徵：①均為方形肩揹兼手提之皮包；②方

    包本體材質均選用帶皺摺花紋之皮革，方包上均有以8 條拉

    鍊併行縫製成一長形拉鍊片，由方包本體正面左上方往右下

    方斜向延伸至方包本體背面，且該拉鍊片均僅有一側車縫至

    方包本體，另一側則未車縫固定；又各該拉鍊均為可自由開

    合之活動拉鍊。另二者亦有下列不同點：①大小不同–告訴

    人之拉鍊方包較被告迪法爾公司之系爭肩揹包大（前者長、

    寬各約40至41公分、43.5公分；後者長、寬各約36.5公分、

    38公分）。②材質標示不同–告訴人之拉鍊方包之材質標示

    為水洗羊皮；被告迪法爾公司之系爭肩揹包則標示羊皮。③

    肩揹兼提帶部分–告訴人之提帶一面為皺摺花紋之水洗羊皮

    ，另一面則為亮面皮革，且提帶係以夾縫至方包本體內外層

    之接縫處方式，與方包本體接合；被告迪法爾公司之提帶則

    均為羊皮，提帶係直接外釘在方包本體上，並分別於接合處

    縫製4 個金屬鉚釘作為裝飾。④方包本體之剪裁組合方式–

    告訴人之拉鍊方包係以2 片皮革縫製成圓柱型，再與長方形

    之皮製底部車縫連接；被告迪法爾公司則係以3 片大小不同

    之皮革縫製成圓柱體，再與長方形之皮製底部車縫連接。⑤

    拉鍊部分–告訴人拉鍊方包正面之8 條拉鍊，各拉鍊頭均有

    1 只長方形之皮製拉環；拉鍊片由距方包本體開口處以下約

    2 公分開始，由左上方往右下方延伸，直至方包本體背面約

    2 分之一處，背面之各拉鍊底座外露，未縫入方包本體接合

    處，呈現參差不齊之圖形；被告迪法爾公司系爭肩揹包正面

    之8 條拉鍊，各拉鍊頭均有1 只金屬拉環，拉鍊片由距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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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體正面開口處以下約9 公分開始，由左上方往右下方延伸

    ，直至方包本體背面約三分之一處，拉鍊底部直接縫入方包

    本體圓柱體之接合處，未見拉鍊底座，呈現整齊之圖形等情

    ，有原審勘驗筆錄暨比對照片在卷（原審卷㈡第109 至119

    頁），及上開方包及肩揹包實物（外放證物）可佐。

  ⒊依上開勘驗結果，二者之大小、材質標示、提帶接合方式及

    材質、方包本體之剪裁組合方式、拉鍊等部分，固有上述不

    同之處，惟以肉眼觀察正面圖形及線條，二者之拉鍊片與方

    包本體間之相對位置、比例配置、拉鍊片之走向角度，及方

    包本體與拉鍊結合時所產生之弧狀造型暨該弧狀造型與方包

    本體形狀間之衝突、兩種材質間之反差效果、拉鍊拉開後所

    產生之各種不規則線條等重要成分之整體佈局構造，均甚相

    似。至於上開不同之處，並非影響判定二者外觀輪廓是否相

    似之重點，故二著作之「整體感覺」確已達「實質相似」程

    度。被告及辯護人雖辯謂：由二著作之上開不同之處，即可

    認定二者係採取不同之表現方法，故不相似云云，然判斷美

    術著作是否實質近似之基準，已如前述，是不論創作人就上

    開細節部分所採取之美術方法為何，重點仍在於「整體觀念

    與感覺」之比對，縱二者有上揭辯護人所指及原審勘驗所得

    之各細節不同處，就判斷二著作外觀之整體感覺是否近似而

    言，不生影響。綜上，告訴人之拉鍊方包與被告迪法爾公司

    之系爭肩揹包，二者間已達「實質近似」程度，且近似程度

    高。

  ⒋按所謂「獨立創作」乃指著作人為創作時，未接觸參考他人

    先前之著作；凡經由接觸並進而抄襲他人著作而完成之作品

    即非屬原創性之著作，並非著作權法上所定之著作（最高法

    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87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實質相似之

    二著作，雖非無可能係個別獨立之創作，然依社會通常情況

    ，如其相似之程度越高，侵權人曾接觸著作人創作之可能性

    越高，是以在「接觸」要件之判斷上，須與二著作「相似」

    之程度綜合觀之，如相似程度不高，則公訴人應負較高之關

    於「接觸可能」之證明，但如相似程度甚高時，僅需證明至

    依社會通常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即可，除非相似

    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之必要。本案被告迪法爾

    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肩揹包係由該公司設計師○○○負

    責設計乙節，業據被告周千淑供述在卷，核與證人即被告迪

    法爾公司設計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迪法爾公司

    擔任設計工作大約有10年之久，我是總設計師，部門中還有

    副設計師及設計助理，負責整個品牌之設計，包含整季商品

    的規劃，例如衣服、配件，系爭肩揹包是由我設計的，繪製

    草圖時間是在99年7 月等語（原審卷㈢第55至57頁反面）大

    致相符，堪予認定。而本案比對告訴人之拉鍊方包與被告迪

    法爾公司之系爭肩揹包，二者間已達「實質近似」程度，且

    近似程度高，已如上述，參以證人○○○證述略以：原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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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在96年10月間設計，當時背這個包包被Bang雜誌街拍並刊

    登，97年到告訴人公司任職後才量產，後來99年Jimmy Choo

    也有買這個包包，我當時擔任Vouge 的StyleBlog 專欄作家

    ，也有將此事及包包的廣告刊載於該雜誌及網路上等語（同

    上偵卷第130 頁），而告訴人於97年起即於私著公司、錫安

    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芸暄名店等國內通路託售拉鍊方包、於

    98年間獲國外設計師Jimmy Choo讚賞等情，有告訴人託售單

    、託售回貨單、出貨單、告訴人公司人員與Jimmy Choo 合

    影照片、STYLEblog-VOGUE 與GQ時尚部落客網路資料、Jimm

    y Choo簡介資料等影本在卷可稽（同上偵卷第8 至14頁，本

    院卷第86至93頁），徵以被告迪法爾公司與告訴人均有從事

    服飾、皮包等配件買賣，具競爭關係，尤其皮包款式為時尚

    產業一環，對流行風向之變化須保持敏感，故對同業推出之

    作品必會加以留意、關注，是依社會通常情況，應認被告迪

    法爾公司設計師○○○有合理機會及可能見聞系爭拉鍊方包

    之設計，而曾接觸系爭拉鍊方包。

  ⒌證人○○○於原審審理時雖到庭證述其設計理念，並由證人

    ○○○證述與設計師○○○討論打樣、生產之過程，且有系

    爭肩揹包草圖、2008年10月份的「COLLECTIONS 」雜誌、20

    08年11月暨2009年10月至11月之「WOOLWORD」雜誌、2008年

    4 月、同年11月「SHOWDETAILS 」雜誌節錄本、迪法爾公司

    2008年秋冬型錄附卷供參（原審卷㈢第56至67頁，卷㈡第95

    頁，卷㈠第63至104 頁）。惟觀諸上開雜誌內容中之服飾、

    皮包、配件中雖有使用金屬拉鍊、皺折、皮革、鉚釘等元素

    ，並無如系爭肩揹包與系爭拉鍊方包前揭近似之整體呈現，

    且設計師○○○有合理機會及可能見聞系爭拉鍊方包之設計

    ，而曾接觸系爭拉鍊方包等情，已如上述，本案尚難以上揭

    證人證言及資料據為系爭肩揹包確係由被告迪法爾公司設計

    師○○○獨立創作之認定。

  ㈢被告周士淵與周千淑是否成立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項侵害著

    作財產權罪之共同正犯，又被告銀穗公司、迪法爾公司是否

    均應依著作權法第101 條第1 項之罪論處：

  ⒈檢察官起訴意旨雖認系爭肩揹包係由被告迪法爾公司生產，

    再交由被告銀穗公司在新光三越南西2 館設置之「Diffa 」

    專櫃銷售，然證人即告訴人公司員工○○○於警詢時陳稱：

    99年12月6 日在臺北市○○區○○○路上之新光三越內，迪

    法爾公司專櫃，發現該專櫃所販售之系爭肩揹包係仿冒我們

    公司的拉鍊方包等語（同上偵卷第59頁），並有新光三越信

    用卡簽帳單暨統一發票、系爭肩揹包之吊牌影本在卷可憑（

    同上偵卷第15頁），足認告訴人發現系爭肩揹包之地點，係

    被告迪法爾公司在新光三越南西2 館所設置之專櫃，並非係

    在被告銀穗公司所設專櫃，已難認系爭肩揹包係由被告銀穗

    公司負責銷售。且依卷附之新光三越專櫃廠商合約書可知，

    99年間，設於新光三越南西2 館（臺北市○○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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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0 樓）0 樓之「Diffa 」專櫃，確係被告迪法爾公司代表

    人即被告周千淑與新光三越公司簽訂專櫃廠商合約書而設置

    ，迪法爾公司之專櫃名稱為「Diffa –迪法爾」、專櫃位置

    「000000」、專櫃編號「0000000 」；至於被告銀穗公司固

    亦有在同館之同樓層設置專櫃，惟其專櫃名稱為「ENSUEY–

    銀穗」、專櫃位置「000000」、專櫃編號「0000000 」等情

    ，有新光三越合約編號000000000 、000000000 號之專櫃廠

    商合約書影本附卷可稽（原審卷㈡第3 至6 頁），核與被告

    周士淵供述：銀穗公司、迪法爾公司在新光三越只是隔壁櫃

    ，兩家公司的設計、生產、銷售是完全分開的，被告迪法爾

    公司所設計生產、銷售的系爭肩揹包與被告銀穗公司無關等

    語（原審卷㈠第32頁反面、第56頁反面），以及被告周千淑

    供陳：我與被告周士淵雖然是姊弟，不過兩家公司是由我們

    各別負責，迪法爾公司與銀穗公司分別有在新光三越南西店

    設櫃，是兩家公司分別與新光三越公司簽約，所以系爭肩揹

    包的銷售跟銀穗公司無關，是由我們迪法爾公司設計、生產

    、銷售等語（原審卷㈠第56頁反面）大致相符，足認系爭肩

    揹包確係由被告迪法爾公司所生產、銷售無訛，檢察官認系

    爭肩揹包係由被告銀穗公司負責銷售一節，容有誤會。

  ⒉被告周千淑為被告迪法爾公司之代表人，有迪法爾公司變更

    登記表在卷可稽（原審卷㈡第14至16頁），被告周士淵除擔

    任被告銀穗公司之代表人外，亦同時為被告迪法爾公司之股

    東兼董事，此據被告周士淵供陳明確，並有迪法爾公司變更

    登記事項表附卷足憑（原審卷㈡第14至16頁）。然被告周士

    淵並未實際參與被告迪法爾公司之營運一節，業據證人即被

    告周千淑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周士淵有迪法爾公司的股份，

    也是董事，但是沒有在迪法爾公司任職，公司與銀穗公司間

    也沒有合作關係，系爭肩揹包是由迪法爾公司設計師所設計

    ，我沒有跟周士淵討論該款包的銷售，而且迪法爾公司1 年

    1 次的董事會，也不會在會議中討論公司當年度的銷售商品

    種類、款式等語（原審卷㈢第254 頁及其反面），此外，被

    告迪法爾公司所生產、銷售之系爭肩揹包係由該公司設計師

    ○○○負責設計，已如上述，再參以證人○○○於原審證述

    ：在設計這個包包過程中，被告周士淵、周千淑都沒有參與

    ，我的工作就是從設計到下單，商品進來後，就不是我的工

    作，下單數量是由設計師決定就可以，不用跟老闆周千淑討

    論過，我不知道周士淵有無負責迪法爾公司業務，我設計部

    門是沒有，在整個形成設計、生產、數量決定，被告周士淵

    、周千淑沒有參與意見等語（原審卷㈢第57頁反面、第60頁

    及其反面），證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之前任職於

    0000國際開發有限公司，系爭肩揹包是○○○交給我們公司

    打樣、生產的，設計圖是她當場畫的，並於打樣後，跟我確

    認生產的數量，系爭肩揹包從設計、打樣、生產，沒有見過

    被告周士淵、周千淑，也沒有與被告2 人接觸等語（原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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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第66至67頁），核與被告周千淑、周士淵所辯其等未實際

    參與系爭肩揹包設計、生產等語互核一致，故系爭肩揹包係

    由設計師○○○負責設計，並決定生產銷售之數量，則本案

    尚難僅以被告周千淑係被告迪法爾公司之代表人，被告周士

    淵擔任被告迪法爾公司之股東兼董事，遽認被告2 人有接觸

    告訴人之系爭拉鍊方包並參與系爭肩揹包之設計生產過程，

    而為不利被告2 人之認定。

  ⒊本案既無證據足認系爭肩揹包係由被告迪法爾公司代表人即

    被告周千淑抄襲告訴人之拉鍊方包而來，即與著作權法第91

    條第2 項所規定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

    作財產權之構成要件有間，自亦無從認定僅擔任被告迪法爾

    公司股東兼董事之被告周士淵應與周千淑成立該罪之共同正

    犯，及被告迪法爾公司與銀穗公司應依同法第101 條第1 項

    之罪論處。

五、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告訴人透過私著公司代售拉鍊方包期間

    至少1 年以上，被告迪法爾公司及銀穗公司在百貨公司均設

    有專櫃，拉鍊方包之銷售通路亦為大型百貨公司，被告等有

    合理機會及可能見聞拉鍊方包之設計，並認應調查VOUGE 雜

    誌是否曾刊登告訴人之拉鍊方包而獲設計大師Jimmy Choo之

    讚賞等節（本院卷第70至71頁），所欲證明均係被告等有無

    接觸告訴人拉鍊方包之設計，然被告周千淑、周士淵均未實

    際參與系爭肩揹包之設計、生產，系爭肩揹包係由該公司設

    計師○○○負責設計，並決定生產、銷售之數量，尚難認被

    告周千淑、周士淵有著作權法第91條第2 項規定之犯行，均

    如上述，本案縱經調查VOUGE 雜誌確有刊登相關報導，亦難

    據為不利被告周千淑、周士淵之認定，自無再予調查必要，

    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及全案卷證資料，均不足以證

    明被告等涉有檢察官所指之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被告等辯

    稱其等無違反著作權法之犯行等語，核與事實相符，應堪採

    信。故不能證明被告等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即應諭

    知被告等無罪之判決。從而，原審因認難為被告等有罪之認

    定，而為被告等無罪之諭知，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

    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改判有罪，為無理由，

    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秋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2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惠如

                                法  官　林靜雯

                                法  官　陳端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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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1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並

應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規定之限制。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

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吳祉瑩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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